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7—2010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既是全国

面积最大的省区，又是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重点开发地区和向西开放的前沿，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随着亚欧大陆桥的架通和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石油和其他资源的相继开发，粮

食、棉花、甜菜与制糖、园艺、畜牧业、石油与石油化工等基地的相继形成，自治区的经济

建设与社会发展正处于跨世纪的历史性飞跃阶段，并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下个世纪经

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在这一新形势下，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国内的地位日益重要，区

内的土地开发利用总格局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与调整，因此编制《1997—2010 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以下简称规划)，不仅是国家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

地的需要，而且也是自治区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 

一、前 言

(一)规划目的

    1．农业用地得到有效保护和综合整治，非农业建设用地特别是城乡居民点用地总规模

得到有效控制。 

    2．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明显提高。 

    3．通过对土地后备资源的适度开发，在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有余的基础上，实现自治区

耕地总量明显增加，为实现全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作出应有贡献，并努力使区内耕地质量逐

步提高。 

    4．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并与自治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二)规划任务

    1.在优先安排好农用地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各业用地，为自治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

用地保障。 

    2．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从严掌握用地控制指标，防止建设用地规模的过快增加，

控制城乡居民点用地总规模的增长幅度。 

    3．根据规划期内水利建设工程和节水措施所增加的供水能力，安排好 1700 万亩土地综

合开发规划。 

    4．安排好基本农田的保护，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土地整理和复垦。 

（三)规划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

保护耕地的通知》精神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修订和

实施工作的通知》的具体要求，遵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中关于省级规划的

编制、修编规定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中关

于基本农田及规划地类的要求，以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纲要》和国家下达的耕地控制指标为依据，充分利用自治区原有规划和专题研究的成

果，突出重点，全面制订。 

(四)规划期限

    规划以 1996 年为基期，以 2000 年为近期规划目标年，以 2010 年为远期规划目标年，

并展望 2030 年。 

二、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现状

    自治区土地总面积 166．49 万平方公里(折合 24．97 亿亩)。境内现有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共计 64．83 万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利用率为 38．9％。 

     1．农用地。总面积 6332．92 万公顷(9．50 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38．0％。其中： 

    (1)耕地。总面积 398．57 万公顷(5978．48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6．3％，土地垦殖

率为 2．39％。全区 1996 年 1689．29 万人，人均占有耕地 3．54 亩。耕地中有水田 7．73

万公顷，占 1．9％；水浇地 368．32 万公顷，占 92．4％；旱地 22．52 万公顷，占 5．7％。 

    (2)园地。总面积 16．46 万公顷(246．96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0．3％。园地中有果

园 15．17 万公顷，占 92．2％；桑园 0．52 万公顷，占 3．1％；其他园地 0．78 万公顷，

占 4．7％。 

    (3)林地。总面积 640．09 万公顷(9601．33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10．1％。林地中

有林地 232．66 万公顷，占 36．4％；灌木林 266．56 万公顷，占 41．1％；疏林地 120．37

万公顷，占 18．8％；苗圃、幼林 5．85 万公顷，占 0．9％；迹地 14．55 万公顷，占 2．8

％。 

    (4)牧草地。总面积 5160．24 万公顷(77403．66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81．5％o 牧

草地中天然草地 5139．25 万公顷，占 99．6％；改良草地和人工草地 20．99 万公顷，只占

0．4％。 



    (5)水面。总面积 117．56 万公顷(1763．40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1．8％。其中河流

水面 46．20 万公顷，占 39．3％；湖泊水面 47．42 万公顷，占 40．4％；水库水面 16．62

万公顷，占 14．1％；坑塘水面 7．32 万公顷，占 6．2％。 

    2．建设用地。总面积 150．0l 万公顷(2250．15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0．9％。其中： 

    (1)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总面积 86．80 万公顷(1301．99 万亩)，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57．9％。其中城镇建设用

地 7．86 万公顷，占 9．1—％；村庄用地 44．42 万公顷，占 51．2％；独立工矿用地 8．04

万公顷，占 9．3％；盐田 1．02 万公顷，占 1．1％；特殊用地 25．47 万公顷，占 29．3％

o 按 1996 年城镇和农村人口计算，城镇人均占地 157．27 平方米，县城和建制镇人均占地

227．01 平方米，村庄人均占地 377．65 平方米。 

    (2)交通用地。 

    总面积 21．76 万公顷(326．42 万亩)，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14．5％。在交通用地中，铁

路用地 0．62 万公顷，占 2．8％；公路用地 3．86 万公顷，占 17．8％；农村道路用地 17．05

万公顷，占 78．3％；民航机场和港口码头、输油管线用地 0．23 万公顷，占 1．1％。 

   (3)水利设施用地。 

    总面积 41．45 万公顷(621．75 万亩)，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7．6％。其中沟渠用地 40．89

万公顷，占 98．6％；水工建筑物用地 0．57 万公顷，占 1．4％o3．未利用地。总面积 10166．04

万公顷(15．25 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61．1％。其中苇地和滩涂 40．84 万公顷，占 0．4

％；冰川及永久积雪 263．20 万公顷，占 2．6％；荒草地 1023．46 万公顷，占 10．1％；

盐碱地 401．67 万公顷，占 4．0％；沼泽地 32．32 万公顷，占 0．3％；沙地 3420．64 万

公顷，占 33．6％；裸土地 87．96 万公顷，占 0．9％；裸岩、石砾地 4850．87 万公顷，占

47．7％；田坎和其他 45．09 万公顷，占 0．4％。 

(二)土地资源潜力分析

     1．后备耕地资源。 

     据土地详查资料，自治区后备耕地资源(牧草覆盖度不超过 5％的宜农荒地)总量为

489．75 万公顷(7346．25 万亩)，其分布情况是：伊犁河地区 2．05 万公顷(30．78 万亩)，

占 0．4％；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 75．74 万公顷(1136．03 万亩)，占 15．5％；准噶尔盆地

南部地区 98．12 万公顷(1471．83 万亩)，占 20．0％；东疆地区 19．54 万公顷(293．10

万亩)，占 4．0％，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 233．18 万公顷(3497．66 万亩)，占 47．6％；塔

里木盆地西部地区 38．84 万公顷(582．60 万亩)，占 7．9％；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 22．28



万公顷(334．25 万亩)，占 4．6％。其中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准噶尔盆地南部和北部地区

的后备耕地占后备总量的 83．1％，是今后土地开发的重点地区。 

    2．水资源潜力。 

    新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能否得以开发利用，关键是灌溉用水有

无保证。据水利厅的资料，目前新疆年引用地表水约 460 亿立方米，占地表水年径流总量的

50％左右；年引用地下水约 25 亿立方米，占地下水可开采量的 10％左右，潜力还很大。在

地表水方面，通过新建一批水源工程和调控工程，在 2010 年前可增引 57．6 亿立方米；在

地下水方面，通过集中建设水源地，规划期内可增引 18．0 亿立方米；通过加强污水处理回

收利用，可增加供水 4．4 亿立方米；此外，通过对原有水利设施的改造、配套、更新，节

水潜力也很大。预计 2010 年的灌溉面积可达到 533 万公顷(8000 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382 万公顷(5730 万亩)，比目前增加 31．6％。 

    3．现有各类用地的潜力。 

    (1)农用地的潜力。 

    耕地。一是现有耕地利用率不高，近 10 年平均总播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 96．2％；

二是耕地中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子，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88．9％；三是耕地外部的生

态环境较差，直接威胁了耕地的利用。据统计资料分析，自 1990 年以来的七年间，自治区

农、业受灾面积年均达 50 万公顷左右，占播种面积的 16．5％。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可知，

现有耕地的利用潜力还是很大的。耕地利用率如能提高 5％，就等于增加 16 万～20 万公顷

(240 万～300 万亩)的耕地；现有中低产田中能有 50％改造为高产田，则就相当于新增耕地

60 万～70 万公顷(900 万～1000 万亩)的耕地；受灾率如能降低到 10％，也意味着可增加 20

万公顷(300 万亩)的耕地。其他农业用地。从前面的现状分析可知，园地、林地、牧草地和

水面的产出率都不高，内涵潜力都很大，必须逐步实施集约化利用。 

    (2)建设用地的潜力。 

    城镇村用地。1996 年城、镇、村的人均占地分别为 114．23 平方米、227．0l 平方米和

377．65 平方米，不仅高于国家标准，而且比全国水平高出较多，这反映了用地内部有很大

的潜力。其他建设用地。由于长期受地多人少思想观念的影响，新疆的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以及水利设施用地普遍存在着用地定额高、占地规模大的情况，内部潜力不小。 

(三)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规划不配套，各业用地矛盾较多。由于规划体系不配套，用地矛盾较多，土地纠纷

不断，乱占耕地、毁林开荒、滥垦草场、越界用地、违法用地等情况时有发生，虽然新疆多

年来不断开荒，但耕地总量却增加不多，有的年份甚至占补失衡。 

    2．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较多，土地利用率较低。据统计资料，新疆“七五”期间非农

业建设占用耕地 3．96 万公顷(59．4l 万亩)，“八五”期间为 3．66 万公顷(54．93 万亩)，

10 年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0．76 万公顷(11．43 万亩)。1996 年三项建设又占用耕地 0．93 万

公顷(13．89 万亩)。加上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灾害损失，耕地减少量较大，人均耕地由 1976

年的 4．0 亩下降到了 1996 年的 2．8亩。受“人少地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管理乏力，

建设用地多占少用、先占后用、占而不用等现象比较普遍，不少用地部门、单位或个人围大

院、图宽松，超定额占地，建设用地浪费严重。以农村居民点用地为例，1996 年农村人口

总数 1176．12 万人，农村居民点占地 44．42 万公顷，人均占地 377．65 平方米。远远超过

国家定额，比全国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水平高出 1．3 倍，建设用地浪费严重。 

    3．水土资源不平衡，直接制约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与效益。新疆水资源总量为

884 亿立方米，其中除去流出国外后的地表水为 647 亿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252 亿立

万米。从单位面积的产水量来分析，每平方公里仅为 4．8 万立方米，为全国倒数第三位。

虽然新疆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在水资源的制约下，水土资源的开发难度很大。即使在已利

用 66 土地资源中，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农田的灌溉不很充分，牧草地中荒漠草地的比重

很高，林地中灌木、疏林地很多，也直接制约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 

    4．农用地投入不足，生产力水平较低。新疆的农业基础较差，特别是水利、地力等方

面需要的投入很大。 1996 年的粮食亩产为 330．8 公斤，如果按土地详查的数字去计算，

粮食自产就只有 250 公斤左右。牧业用地中改良草场和人工草场只占 0．4％，每公顷天然

草地仅能养活 1．18 头标准畜。农用土地面积大，基础差，总投资少，平均到单位面积上就

微乎其微，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 

    5．生态环境严峻，治理任务艰巨。新疆远离海洋，气候干旱，地域封闭，形成了比较

脆弱的生态环境。据研究部门的有关资料，新疆因风蚀形成的荒漠化土地(沙漠和戈壁)79

万平方公里，因水蚀形成的荒漠化土地 11 万平方公里，盐渍化土地 11 万平方公里，总计

10l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30％，占新疆土地总面积的 60．9％，除去山

区，新疆的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集中于只占总面积 3．54％的平原绿洲内部，虽然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绿洲面积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两倍多，绿洲内部的生态已有很大改善，但绿洲外部

生态仍有继续劣变的趋势，干旱、荒漠、风沙、盐碱等威胁着绿洲的繁荣。据有关部门的资



料，几十年来新疆山区森林已减少了五分之一，80％的牧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严

重退化的面积达三分之一，荒漠河谷林(胡杨林)减少 60％，荒漠灌木林(梭梭、红柳等)减

少 70％，天然湖面减少 5000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 95 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土壤

盐渍化和水土流失等速度较快，因此，如果生态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势必会动摇土地持

续利用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规划目标和方针

(一)规划目标

    根据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为： 

    1．在大力进行水利建设的基础上，适度开发宜农后备土地资源，在规划期内，土地综

合开发(含开荒和土地整理、复垦)的总规模为 113．3 万公顷(1700 万亩)，补充耕地不少于

74 万公顷(1114 万亩)。其中近期(1997—2000 年)开发 41．0 万公顷(615 万亩)，远期

(2001—2010 年)开发 72．3 万公顷(1085 万亩)。规划期末，全区人均耕地达到 0．2 公顷(3

亩)以上。 

    2．在实现全区耕地总量明显增长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其他农业用地，以适应农业综合

发展的需求。全面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特殊

保护，基本农田保护率达 85％以上。 

    3．在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的前提下，建设用地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城镇用地逐步按

国家标准进行规划控制，村庄用地通过并村缩点、增人不增地等途径逐步降低人均占地指标，

努力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 

     4．要大力改造中低产田，在规划期内，中低产田的改造应达到 167 万公顷(2500 万亩)。

要加速全区土地利用集约化的进程，把生产用地的产出率和建设用地的利用率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5．要努力保护和改善全区土地的生态环境，在规划期内防治荒漠化土地 300 万公顷，

在确保生态用水、科学用水和合理用地的基础上，有效保护绿洲土地，确保全区土地的持续

利用，并为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二)规划方针 

    在规划期内，全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在以水定地、节水增地的水土平衡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要求，坚持土地利用规模的适度外延和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的内涵挖潜并举的总方

针，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1．水土资源的开发要坚持以水定地、节水增地、水土平衡的方针。在上下游之间，要

坚持“控制源流、治理上游、改造中游、确保下游”的方针，统筹兼顾，全面发展。要强化

宏观调控的机制，确保生态用水，防止盲目开垦、水土失衡、顾此失彼、破坏生态等行为。 

    2．土地的开发与利用要实行改造中低产田与开荒造田相结合的方针，要扩种绿肥提高

地力，洗盐治碱改良土壤，改进灌溉技术，科学用水，大力推进土地整理，继续进行标准化

农田建设，从根本上逐步改善生产条件，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防止盲目扩大规

模、边垦边弃、劣质低效、粗放耕作等弊端。 

    3．调整土地利用的结构与布局要坚持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方针，农业结构的调整要

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要优化绿洲内部的用地结构，改善生态环境，

不断提高各类用地的效益。 

    4．在土地保护和土地整治上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要根据各类用地中的

障碍因素加以有效治理，不断提高用地质量，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土地资源的持

续利用。 

    5．要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综合兼顾的土地利用方针，农用地规模的扩

大要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防止乱垦滥用；建设用地在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的前提下，

要通过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和健全土地市场管理机制，提高用地的经济效益；要正确处理地面

建设用地与开发利用石油、煤炭等地下资源的关系，统筹兼顾城乡居民点；要提高容积率，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在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

高用地的社会效益。 

(三)远景展望 

    1．自治区的人口在 2030 年的展望值为 3000 万人，预计人口密度为 18．0 人/平方公里。 

    2．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2030 年的城镇化水平将达 50％以上。 

    3．二十一世纪是新疆大建设、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2030 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

比 2010 年翻一番，人民生活将由初步富裕达到中等富裕的水平。 

    4．全区的土地利用率将进一步提高，农用地内部结构更为合理，农业将形成“高产、

低耗、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大为提高。 

    5．全区的建设用地将更为紧凑、繁荣、高效，城镇建设用地将随城镇化而增加，村庄

建设用地将有较大的压缩，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将有一定的增加。人均建设

用地指标将下降三分之一，建设用地的承载力将提高 60％左右。 



    6．土地生态环境将全面转入良性发展状态，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进一步提高。 

四、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一)各类用地的数量与结构变化 

    1．农用地。1996 年为 6332．92 万公顷(近 9．50 亿亩)，2000 年规划为 6352 万公顷(9．53

亿亩)，2010 年预计为 6351 万公顷(9．53 亿亩)。其中： 

   (1)耕地。1996 年耕地面积 398．57 万公顷(5978．55 万亩)，2000 年增加到 419．9 万

公顷(6299 万亩)，其间通过土地开发和整理、复垦补充耕地 26．93 万公顷(404．00 万亩)，

期内减少耕地 5．60 万公顷(84 万亩)，净增耕地 21．33 万公顷(320．00 万亩)，年均净增

5．33 万公顷(80．00 万亩)。2001—2010 年期间补充耕地 47．33 万公顷(710．00 万亩)，

其间减少耕地 11．87 万公顷(178．00 万亩)，净增 35．46 万公顷(532．00 万亩)，年均净

增 3．5 万公顷(53 万亩)，2010 年的耕地总量为 455．36 万公顷(6830．4 万亩)。 

    (2)园地。1996 年园地面积 16．46 万公顷(246．90 万亩)，2000 年增加到 18．65 万公

顷 ·(280 万亩)，净增 2．19 万公顷(32．85 万亩)，增长率为 13．3％，年均递增 3．2％。

2001—2010 年净增 3．67 万公顷(55 万亩)，总量达到 22．32 万公顷(335 万亩)。 

    (3)林地。1996 年林地面积 640．09 万公顷(9601．35 万亩)，2000 年增加到 645．11

万公顷(9676 万亩)，净增 5．02 万公顷(75．30 万亩)，增长率为 0．8％，年均递增 0．2

％。2001—2010 年净增 8．77 万公顷(132 万亩)，总量达到 653．88 万公顷(9808 万亩)。 

    (4)牧草地。1996 年牧草地面积 5160．24 万公顷(7．74 亿亩)，由于规划期内土地开发，

2000 年减少到 5150 万公顷(7．73 亿亩)，净减 10．24 万公顷(153．60 万亩)。2001—2010

年牧草地减少 50 万公顷(750 万亩)，2010 年牧草地总量调整为 5100 万公顷(7．65 亿亩)。 

    (5)水面。1996 年为 117．56 万公顷(1763．40 万亩)，随着水利建设的进展，水库水面

将有所增加，预计 2000 年可达 118 万公顷，2010 年可达 119 万公顷(1785 万亩)。 

    2．建设用地。1996 年建设用地总量为 150．01 万公顷，2000 年调整为 153．92 万公顷，

2010 年为 168．76 万公顷。 

    (1)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996 年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总量为 86．80 万公顷，其中城镇村

三级居民点用地为 52．27 万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8．04 万公顷，特殊用地及其他用地为 26．48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1996 年新疆城镇建设用地 7．86 万公顷。2000 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 9．35

万公顷。 2010 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 12．8 万公顷。 



    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4．94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2．62 万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1996 年村庄建设用地 44．42 万公顷。2000 年规划村庄建设用地 4l.90

万公顷。2010 年村庄建设用地 40．20 万公顷。 

    规划期间村庄建设用地减少，但部分地区将增加，增加量为 2．2l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

地 0．73 万公顷。减少量为 6．43 万公顷，净减少量为 4．22 万公顷，将主要复垦为耕地或

其他农用地。 

    上述城乡居民点用地总规模由 1996 年的 52．27 万公顷调整到 2000 年的 51．25 万公顷

和 2010 年的 53．00 万公顷。综合计算的人均用地由 1996 年的 309．4 平方米调整到 2000

年的 279．9 平方米和 2010 年的 240．9 平方米。 

    独立工矿用地：根据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全区独立工矿用地由 1996 年的 8．04 万公顷，

调整到 2000 年的 9．24 万公顷和 2010 年的 11．43 万公顷。规划期内增加 3．39 万公顷，

其中占用耕地 0．59 万公顷。 

    特殊用地和其他用地：1996 年为 26．48 万公顷，调整到 2000 年的 26．50 万公顷和 2010

年的 27．53 万公顷。规划期间增加 1．05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0．20 万公顷。 

    以上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总量由 1996 年的 86．80 万公顷，调整到 2000 年的 86．98

万公顷和 2010 年的 91．96 万公顷，近期内总量稳定，后期增长 5．7％。 

    (2)交通用地。1996 年交通用地总量为 21．76 万公顷，2000 年总量为 23．4l 万公顷。

2001-2010 年交通用地增加 2．39 万公顷，2010 年的总量为 25．80 万公顷，增长率为 10．2

％，人均值为 117．3 平方米。规划期间共增加 4．04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0．67 万公顷。 

    (3)水利设施用地。1996 年总面积 41．45 万公顷，2000 年为 43．53 万公顷。2001—2010

年水利设施用地将增加到 51．00 万公顷。规划期间共增加 9．55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07

万公顷。3．未利用地。1996 年未利用地 10166．04 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1．1％；2000

年为 10143．39 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0．9％；2010 年为 10129．65 万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60．8％。各类用地结构变化情况详见表 l。 

(二)各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为了更好地适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相结合，现根据自治区八届四次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和 2010 年远景规划目标纲要》所确定的五个经济区，并参照原规划方案中的地域分区情况，

综合论述各区土地利用方向和原则。 



    1．北疆东南区(即天山北坡区)。包括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

本区域城镇密集，工矿集中，农业发达，人口众多，是全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区内现

有农用地 727．26 万公顷，占全疆农用地的 11．5％，其中耕地 76．72 万公顷，占全疆耕

地的 19．2％；园地 0．83 万公顷，占全疆园地的 5．0％；林地 44．31 万公顷，占全疆林

地的 6．9％；牧草地 611．35 万公顷，占全疆牧草地的 11．8％；水面 3．8l 万公顷，占全

疆水面的 3．2％。建设用地(含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23．2 万公顷，

占全疆建设用地的 15．5％。另有较多的后备耕地资源。区内总人口 397．35 万人，占全疆

总人口的 23．5％。人均耕地 0．19 公顷(2．90 亩)，比全疆平均水平低 18％。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工农业并举，农业以为城镇、工业服务为主，积极发展农区和城郊

畜牧业，努力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工业要积极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及其

下游产品深加工，还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发挥乌鲁木齐中心城市的功能，

加快发展卫星城市，发展建设好奎屯、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等中心城市。 

    2．北疆西北区。包括博州、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区内水土资源丰富，

有较好的农、牧、林业发展基础，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区内现有农用地 2512．83 万公顷，

占全疆农用地的 39．7％。其中耕地 149．15 万公顷，占全疆耕地的 37．4％；园地 2．09

万公顷，占全疆园地的 12．7％；林地 195．00 万公顷，占全疆林地的 30．5％；牧草地 2124．90

万公顷，占全疆牧草地的 41．2％；水面 31．92 万公顷，占全疆水面的 27．2％。建设用地

37．1 万公顷，占全疆建设用地的 24．7％。区内总人口 554．53 万人，占自治区总人口的

32．8％。人均耕地 0．27 公顷(4．03 亩)，比全疆平均水平高出 14．0％。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努力发展大农业，牧、农、林综合发展，建成自治区粮、糖、棉、

油和畜牧业生产基地；积极发展相应的轻纺、食品工业，加快有色和贵金属矿产勘探开发，

进一步加强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重点发展伊宁、博乐、

塔城、阿勒泰等中心城市。 

     3．东疆区。包括吐鲁番、哈密两个地区。本区光热资源充足，气候十分干旱，适宜于

棉．花、园艺作物等喜温、长日照作物的生长。区内水资源紧缺，但矿产资源较多，并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区内现有农用地 523．23 万公顷，占全疆农用地的 8．3％，其中耕地 13．56

万公顷，占全疆耕地的 3．4％；园地 2．3l 万公顷，占全疆园地的 14．0％；林地 40．7l

万公顷，占全疆林地的 6．4％；牧草地 465．02 万公顷，占全疆牧草地的 9．0％；水面 1．62

万公顷，占全疆水面的 1—．4％。建设用地 22．83 万公顷，占全疆总量的 15．2％。区内



总人口 99．32 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 5．9％，人均耕地 0．14 公顷(2．05 亩)，比自治区

平均水平低 42．1％，是全疆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以农业、园艺和采矿业为主，建设长绒棉和优质瓜果生产基地，并

积极发展农区畜牧业；发挥油气、煤炭、盐硝、黑色及有色金属等矿产优势，建设相应的开

采业和加工业；大力发展旅游业；重点建设吐鲁番、哈密两个中心城市。 

    4．南疆东北区。包括巴音郭楞州和阿克苏地区。本区气候干燥，光热资源充足，有较

丰富的水资源、油气资源和后备土地资源。现有农用地 1526．47 万公顷，占全疆农用地的

24．1％，其中耕地 78．55 万公顷，占全疆总量的 19．7％；园地 6．42 万公顷，占全疆总

量的 39．0％；林地 147．62 万公顷，占全疆总量的 23．1％；牧草地 1248．25 万公顷，占

全疆总量的 24．2％；水面 46．19 万公顷，占全疆水面的 39．3％。建设用地 32．11 万公

顷，占全疆总量的 21．4％o 区内总人口 285．68 万人，占自治区总人口的 16．9％。人均

耕地 0．27 公顷(4．12 亩)，比自治区平均水平高 16．5％。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以农、牧、园艺和石油、石油化工业为主，继续搞好水土资源开发，

重点发展棉花、糖料、瓜果等经济作物和农区畜牧业；继续加强油气勘探与开发，建设油气

化工基地；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库尔勒、阿克苏、库车等中心城市。 

    5．南疆西南区。包括克孜勒苏、喀什、和田三地州。本区光热资源丰富，人多地少，

风沙危害严重。区内现有农用地 1043．13 万公顷，占全疆总量的 16．4％，其中耕地 80．59

万公顷，占全疆耕地的 20．2％；园地 5．4l 万公顷，占全疆园地的 32．9％；林地 212．45

万公顷，占全疆林地的 33．2％；牧草地 710．72 万公顷，占全疆牧草地的 13．8％；水面

34．02 万公顷，占全疆水面的 28．9％。建设用地 34．77 万公顷，占全疆总量的 23．2％。

区内总人口 508．76 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 30．1％。人均耕地 0．16 公顷(2．38 亩)，比

自治区的平均水平低 32．9％。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进一步开发利用水资源，发展农业、园艺、畜牧业，重点建设棉花、

瓜果基地，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轻纺工业；加速油气勘探，积极扩大石油加工

业；强化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旅游业，重点建设喀什、和田、阿图什、莎

车等中心城市。 

(三)重点建设项目和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1．重点建设项目的规模与布局。 

    (1)农业建设和土地开发项目。规划期内自治区要建立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

要的畜产品基地、糖料基地和粮食基地。为适应棉粮基地的建设，“九五”期间计划开荒造



田 46．7 万公顷(700 万亩)，其中棉花产区 33．3 万公顷(500 万亩)；改造中低产田 66．7

万公顷(1000 万亩)，其中棉花产区 40 万公顷(600 万亩)；200l—2010 年期间开荒造田 66．7

万公顷(100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 100 万公顷(1500 万亩)。总体布局是南棉北粮，南疆、

东疆在粮食自给和不再外调粮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棉花；北疆东南区为棉粮并重地区；北疆

西北地区为粮食主要产地。 

    (2)重点非农建设项目。规划期内共安排重点非农建设工程 32 项，包括水利建设工程 9

项、交通建设工程 8 项、能源建设工程 4 项、石油建设工程 6 项和其他建设工程 5 项。以上

重点建设工程共需用地 4．87 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约 0．71 万公顷。 

2．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1)必须确保生态用水，维护绿洲外部的生态环境。为维护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除山

区依靠天然降水外，平原地区生态用水量最低应为 240 亿立方米，则可以用于绿洲内生产、

生活的最大用水量为 676 亿立方米，这是维护自然生态的阈值。在规划期内，自治区安排的

80 多项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加上各地兴修的小型水利工程，预计新增引水量 110 亿立方

米左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新增农用地的需水量约为 104 亿立方米左右。加上原有引用水

量，预计 2010 年的用水总量约为 590 亿立方米，生态用水可维持在 326 亿立方米左右。各

地、州和县、市都必须严格控制用水量，不准超计划引水，以确保全流域的生产生活用水和

生态用水。要大力建设节水农业，要逐步改变传统的灌溉方式，降低灌溉定额。各地州市的

土地开发和利用要纳入规划，在确保生态用水的前提下，坚持以水定地、节水增地的水土平

衡原则，防止盲目开垦、破坏生态。 

    (2)合理调整用地结构，不断改善绿洲内部生态环境。规划期内，全疆新增多年生林、

园用地 18．84 万公顷(283 万亩)，林地、园地占已利用土地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10．1％提

高到 2010 年的 10．4％。根据畜牧业的发展需要，耕地中应种植一定比例的饲草料作物。

平原农区内，林、园、草的用地比重不能少于 20％。2010 年平原地区各类防护林的面积将

达到 71．3万公顷(1070 万亩)，相当于规划耕地面积的 15．3％，在绿洲内部建成稳定、高

效的人工生态环境。 

    (3)重点生态环境改造工程。除前述的 9 项自治区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将对生态环境产生

积极的影响外，正在实施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新疆塔里木农业灌溉排水及环境保护第二期

工程”，以塔里木河干流的治理为主，逐步改善主要湖泊生态，扩大人工绿洲，防治沙害，

遏制生态劣变。在北疆地区则以“引额济克”、“引额济乌”两项供水工程为主体，实行区

域性的调水，改善北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确保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的生产、生活用水，并适



度开发沿途的宜农荒地资源，两项工程已纳入国家计划。以平原绿化、三北防护林建设和防

治沙漠化三大生态工程为基础，启动十大林业工程项目。在规划期内，全区农田实现林网化，

绿洲外围大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要密切监视艾比湖等地的生态变化，不断改善城镇地

区的生态环境，有计划地调整地方工业的布局和加强工业“三废”的治理。 

    (4)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自治区内现设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个，区级保护区

18 个。在规划期间新建温泉县北鲵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为北鲵及其生境，面积为 694．5

平方公里。另外，还将建立硅化木、大头鱼、落叶松等一批保护区。要加强保护区的管理力

度和保护强度，建立有效的监测机制。对已划定的自然保护区 ．和风景名胜区要加强保护

和管理，坚决取缔在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各种破坏自然资源和非法开发建设活动。五、

规划指标分解(一)各类用地控制指标的分解 1．土地开发利用控制指标。根据自治区的土地

开发目标和水利规划各地新增供水量，提出各地、州、市的土地开发规模。新开发的土地以

补充耕地为重点(占 66％)，兼顾园地(占 5％)、林地(占 12％)、人工草地(占 11％)和建设

用地(占 6％)的需求进行指标分解。 

    2．耕地规划控制指标。规划期内新增耕地 74．26 万公顷，加上原有耕地 398．57 万公

顷，减去规划期内减少耕地 17．47 万公顷，其中建设占用 6．07 万公顷，生态退耕 5．33

万公顷，灾毁 6．07 万公顷，2010 年的耕地总量为 455．36 万公顷(6830．55 万亩)，净增

耕地 56．79 万公顷(852 万亩)，比 1996 年增加 14．2％，年均递增 0．96％。与国家下达

的指标持平(见表 2)。 

    3．园地规划控制指标。规划期补充园地 5．86 万公顷，加上原有的 16．46 方公顷，2010

年园地规模按 22．32 万公顷(335 万亩)进行控制，比 1996 年增加 35．6％。 

   4．林地规划控制指标。规划期内补充林地 13．79 万公顷，加上原有的 640．09 万公顷，

2010 年林地规模为 653．88 万公顷(近 1 亿亩)，比 1996 年增加 2．2％。 

5．牧业用地控制指标。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牧草地中的部分荒漠草地将被

开发，规划期内牧草地总量将减少到 5100 万公顷(7．65 亿亩)。在新开荒地中补充人工草

地 12．66 万公顷，在现有牧草地中新建设 107．87 万公顷人工草地，加上原有的 9．47 万

公顷，人工草地总量为 130 万公顷(1950 万亩)左右．另有改良草地 270 万公顷。2010 年人

工 草地和改良草地占牧草地总量的比重由现在的 O．4％提高到 7．8％。     

6．城镇村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0 年城镇建设用地 12．H0 万公顷，村庄建设用地 

40．20 万公顷，总规模 53，00 万公顷，在总人口增加 510 万人的情况下，居民点用地总规



模比 1996 年增加 0．72 万公顷(10．8 万亩)。每公顷的承载量山 32．32 入提高到 4l.51 人，

单位面积承载率提高于 28．4％。 

城镇和村庄用地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案见表 3。     

7．独立工矿用地控制指标。2010 年独立工矿用地规模为 11．43 万公顷，比 1996 年增

加 42．2％左右。 

    8．交通用地控制指标。 

    (1)铁路用地：1996 年新疆境内的铁路营业里程为 1803 公里，铁路用地 0．62 万公顷。

规划期内，自治区将建成南疆铁路库尔勒——喀什延伸工程、精河——伊宁线和奎屯——阿

勒泰线，新建铁路总长度约 1813 公里，新增用地 0．63 万公顷，2010 年铁路用地总量为 1．46

万公顷，比 1996 年增加 l倍多。 

   (2)公路用地：1996 年公路通车里程为 31619 公里，公路用地 3．86 万公顷，规划期内

预计新增公路 3600 公里(含改扩建)，新增用地 l。00 万公顷，2010 年公路用地总量为 4。

86 万公顷。 

   (3)农村道路：1996 年为 17。05 万公顷，预计 2010 年增加到 19．13 万公顷。  

   (4)民用机场：自治区现有民航机场 12 个，占地 0．19 万公顷，规划期内伊犁、喀什、

阿勒泰和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将进行改扩建工程，预计新增用地 0．09 万公顷，2010 年民

航机场用地规模为 0．28 万公顷。 

   (5)其他交通用地：随着石油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输油管道用地将有一定的增加，预计港

口、码头及输油管道用地将由 1996 年的 0．03 万公顷增加到 2010 年的 0.07 万公顷。 

9．水利设施用地控制指标。规划期内新疆将建设 80 多项大中型水利工程，加上地方水

利建设，水利设施用地规模将从 1996 年的 41．45 万公顷增加到 51．00 万公顷，新增 9．55

万公顷，增加 23．0％。    10．未利用地。规划期内未利用地将减少 36．39 万公顷(545．9

万亩)。即由 1996 年的 10166．04 万公顷减少到 10129．65 万公顷。     

(二)基本农田规划和指标分解    

 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措施。根据自治区的远景规划，2010 年粮

食种植 171．3 万公顷(2570 万亩)，棉花种植 126．7 万公顷(1900 万亩)，加上油料、甜 菜、

瓜果等作物的种植规模，基本农田应保持在 300 万公顷(4500 万亩)以上，这是按统计数确

定的规模。     

2010 年自治区规划基本农田 338．75 万公顷(508l 万亩)，相当于 1996 年耕地面积的 85．0

％。与国家规划大纲的指标 338．73 万公顷(5081 万亩)持平。各地州市基本农田分解情况



见表 4。各地(州、市)级和县(市)级、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都必须制定专项规划，把

基本农田的规划落实到各村的地块，并实行各级领导的责任制。  

六、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 

(一)制定《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办法》 

    为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能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并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在国家未制定

有关规定前自治区将先行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以法规形式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

要性、编制内容和方法、实施措施、责任等。认真执行《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违犯规定的进行处罚，要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从

法律、法规上确保规划的实施，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加大宣传力度，普及规划知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规划意识 

    广泛深入宣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意义，使得各机关、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对规划有所

了解，自觉遵守。县(市)、乡(镇)两级政府还应将规划图绘画或张贴公布，增强公民对珍惜

和保护耕地的意识。通过新闻、广播，编写宣传材料、出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规划

知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规划意识。 

(三)建立政府领导实施规划的目标责任制 

    要保证规划的实施，关键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为此，须建立政府

领导实施规划目标责任制，将规划实施的情况作为考核政府领导政绩的内容之一。对于完成

好的，要给予表扬；完成不好的，要批评；对于违反规划的，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触犯《刑法》有关规定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土地部门还应定期将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存

在问题向政府报告。 

(四)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村镇居民点建设用地 

    按照“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国策，城市发展应走节地挖潜的内

涵式道路，防止城市外延扩大用地。加强土地与城建、计划等部门的协调，充分利用年度土

地利用计划、详细规划、地价等因素，建立土地供应引导和制约机制，克服以往计划、城市

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各自为政、难以落实以及对建设用地缺乏约束所形成的需求决定供给的

失控现象。对村镇居民点用地，要有计划地按村镇规划进行并村缩点，在不占或少占耕地的

基础上加强土地的整理和复垦。 

(五)建立规划实施管理制度 

    1．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验收和报批实行严格的制度，使其有利于提高规划编制的质

量，增强其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防止规划流于形式，粗制滥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为此，对县(市)、地州的规划，由自治区土地局组织评审。具体评审按国家局 1997 年第 7

号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执行。实行规划报批制度，主要是提高规划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评审合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综合平衡和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依照法

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并报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2．实行规划审查制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遵守。

实行规划审查制度，主要是对耕地实行严格的保护，控制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进行

土地用途管制，这是保证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 

    3．实行规划定期检查制度。这是为保证规划实施的又一措施。通过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对违反规划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这样才能保证规划的全面落实。为此，要建立自治区对地

州，地州对县(市)，县(市)对乡的逐级检查管理办法。 

(六)建立耕地特殊保护制度 

    1．加强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在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时，没有土地部门下达的年度建设项

目用地计划指标，不得批准用地，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2．基本农田保护。必须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确需占用的

实行《占用基本农田规划许可证》制度。未领取《占用基本农田规划许可证》的，不得审批

占用。 

    3．耕地占补挂钩制度。为切实保护耕地，做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凡占耕地的，须由

土地部门颁发《占用耕地许可证》，凭此证办理手续。同时，必须开发同等数量的耕地，与

当地土地部门签订《耕地开发协议》；如不能实行同时造地的，要按规定交纳造地费，由土

地部门负责造地。 

   4．大力改造中低产田。在规划期内各地都要把改造中低产田、努力提高土地质量、提高

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作为重要任务，努力完成自治区提出的 167 万公顷(2500 万亩)的改造

任务。 

(七)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培育完善地产市场在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同时，还要广泛

筹集资金，用于合理开发、调整土地，使耕地面积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对水土条件较

好的地区，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开发荒地、荒山。 

(八)建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系统利用先进技术和科技手段，建立土地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实

行对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及时准确掌握土地利用变更的动态及规律，从而能客观、正确地

分析土地利用的现状，对土地规划实施监督检查，以确保规划的全面实施。 

 


